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近日， 在一起网络司法

拍卖中， 竞买人金女士因悔拍付出了

18 万余元代价。 此后， 金女士提出

执行异议， 宝山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

驳回其执行异议请求。

宝山法院于去年 12 月发布拍卖

公告， 将一起借贷案件中的涉案 房

屋于今年 1 月公开进行网络司法拍

卖， 该公告第三条明确： “买受人悔

拍的， 交付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金

女士成功竞得上述房屋， 但此后却未

在拍卖公告确定的期限内将价款汇入

法院指定的账户。 法院只能裁定将该

房屋重新拍卖 。 经过第二次重新拍

卖， 该房屋以 101 万元价格顺利拍卖

成交。

因第一次拍卖买受人金女士的悔

拍， 宝山法院决定不予退还金女士参

与此次拍卖时缴纳的保证金 9 万元。

除此之外， 宝山法院依法裁定金女士

补缴重新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

造成的差价、 费用损失及原拍卖中的

佣金 9 万余元。

但金女士却认为， 其不应承担悔

拍补差价的责任。 故于今年 11 月向

宝山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要求法院撤

销上述裁定书， 不补缴差价， 并退还

其缴纳的保证金。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法院依法

对案涉房屋组织网络司法拍卖， 竞买

人应当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拍卖成交

后， 买受人应当在拍卖公告确定的

期限内将价款交付到法院指定的账

户。 拍卖成交后 ， 买受人逾期未支

付价款的， 法院可以裁定重新拍卖，

重新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造

成的差价 、 费用损失及原拍卖中的

佣金 ， 由买受人承担 。 法院可以直

接从其预交的保证金中扣除。 扣除后

保证金数额不足的， 可以责令原买受

人补交。

本案中， 金女士在第一次拍卖中

竞拍成功， 但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价

款汇入本院指定的账户 ， 是悔拍行

为。 涉案房屋第二次拍卖的成交价为

101 万元， 明显低于第一次拍卖成交

价。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 》，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悔拍的， 交纳的保

证金不予退还， 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

生的费用损失、 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

于原拍卖款的差价、 冲抵本案被执行

人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关的被执

行人的债务。

为此， 法院将金女士预交的保证

金 9 万元直接扣除后， 依法裁定责令

金女士再补缴重新拍卖的价款低于原

拍卖价款造成的差价、 费用损失及原

拍卖中的佣金 9 万余元， 符合法律规

定， 并无不当。 金女士的异议请求，

没有法律依据 ， 法院不予支持 。 因

此， 宝山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了金女士

的异议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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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考“包过”？ 竟是“枪手”代劳
6人团伙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全部获刑

司法拍卖悔拍？ 保证金不退还要补差价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张硕洋

家住徐汇区的邓阿婆最近因为是

否出售家中老宅一事， 与儿子刘先生

产生严重分歧。 邓阿婆既不同意出售

也不愿搬离老宅， 刘先生一纸诉状将

母亲告上法庭， 请求法院排除母亲对

其出售老宅的妨害。 近日， 徐汇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排除妨害纠纷案，

一审判决驳回刘先生的诉请。 刘先生

上诉后，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一套老宅引发母子矛盾

上个世纪 70 年代， 邓阿婆的丈

夫刘老伯单位分配了一套公房供其一

家人居住。 1995 年，刘老伯出钱将公

房买下。 2010 年，这套老公房被登记

在刘老伯和儿子刘先生名下， 邓阿婆

和刘家另外两子女都承诺不要求增加

为房屋产权人。

2014 年， 刘老伯将其二分之一

份额给予刘先生。 此后， 老宅就登记

在刘先生一人名下， 但里面仍住着邓

阿婆老两口。 2019 年， 刘老伯去世，

邓阿婆开始在老宅独居 。 2020 年 ，

刘先生考虑自己的小家庭在外租房开

销过大， 打算卖掉老宅置换房屋， 邓

阿婆不同意， 遂产生矛盾。

房该不该卖？ 母子各执一词

为进一步了解案情，今年 4 月 29

日，首次庭审当天，该案主审法官与书

记员上门查看系争房屋： 该房屋为一

室户，南卧室里放着老人的起居用品，

过道厅里放着一个可供多人使用的上

下铺。 原来，为方便接送外孙学习，刘

先生每逢工作日便与外孙住在老宅过

道厅里，周末则回出租屋居住。

庭审中， 刘先生称， 自己打算卖

掉老宅后在同等地段置换三室一厅的

房屋， 承诺在置换过渡阶段为母亲在

同等地段租房居住， 购买新房后， 保

障母亲在新居内有独立房间， 生活水

平只升不减。 对此， 邓阿婆认为， 自

己已经在老宅内居住大半辈子了， 邻

里熟悉、 就医便利， 希望能在老宅终

老， 即便新居条件更好， 也不愿搬离

旧宅。 法官询问刘先生是否可以先购

入新居， 安顿被告后再出售老宅， 刘

先生称手头资金不足。

案件审理期间， 邓阿婆向法院提

供一份刘先生夫妇2011年签署的 《备

忘录》， 内容为夫妇二人向老两口保

证：刘先生的妻子、女儿和外孙将户口

迁入老宅后，绝不影响二老晚年生活。

兼顾法理情驳回儿子诉请

法院认为， 系争房屋系被告丈夫

在世时单位分配， 原告再三说明其绝

非要求被告搬离房屋， 并承诺置换房

屋后为被告提供独立房间居住， 证明

原告也认同被告在系争房屋内享有居

住权益。 原告为提升居住品质而打算

置换房屋虽属人之常情， 但对于耄耋

之年的被告来说， 其已于系争房屋内

居住将近五十年， 老宅不仅承载着她

的美好回忆，也方便其养老、就医，作

为儿子的原告不应忽略其母想在系争

房屋内颐养天年直至终老的意愿。

在原被告意愿冲突的情况下， 首

先， 原告能否践行其置换房屋后保障

被告居住权的承诺， 除原告主观因素

外， 尚有客观上能否实现的不确定

性。 其次， 原告曾向被告夫妇承诺，

将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后不影响被告夫

妇的晚年生活， 但目前原告的行为与

承诺已有不符。 再次， 法律的具体规

则须受法律原则的限制， 原告不得因

系争房屋登记在其一人名下， 便以物

权保护为由绝对化地行使权利 。 因

而， 法院从在案证据、 中华民族尊老

敬老优良传统和老年人长期居住环境

等角度综合考量， 作出如上判决。

□法治报记者 夏天

不少人想通过参加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提升学历 、 提高居住证积

分， 但有些人并不愿意在学习上投

入足够精力， 而是动起了歪心思。

从事教育培训生意的方某发现替考

这一 “商机 ”， 为谋取不当利益 ，

方某打出考试 “包过” 的广告， 试

图找 “枪手” 代替考生参加考试。

近日， 黄浦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

这起组织上海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

作弊案。

培训公司提供“替考”服务

2020 年 ， 方某出资开了一家

出国留学及教育培训公司， 由童某

担任法人， 罗某担任校长。 该机构

对外号称是高端成人教育服务平

台， 但除了提供各类考试培训外，

还为无法通过上海自考的考生提供

“替考” 的地下服务。

在参加自考的群体中， 有些人

始终无法通过英语科目。 “校长”

罗某供述道： “学生如果只需要通

过成人英语自学考试的话， 我们公

司会在入学前和学生签订一份英语

考试协议书， 收费比较高是因为他

们不用去参加考试 ， 我们会安排

‘枪手’ 替考。”

方某等人指使公司员工通过散

发传单、 发布网络信息等手段， 召

集了 40 余名 “目标客户 ”。 以培

训、 咨询为名与其签订协议， 并收

取 4000-10000 元不等的 “培训

费”、 “咨询费”， 承诺帮助考生通

过考试。

签订协议收取费用后， 他们要

求考生将自己的身份证、 准考证原

件等材料快递至公司， 并要求考生

提供个人 “随申办市民云” 软件的

登录账号、 密码以备代考使用。

一边是自考考生， 另一边方某

等人也有 “枪手” 的资源。 他们通

过余某 、 徐某 、 张某等 “枪手中

介 ”， 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 、

熟人介绍等手段在各大高校中以支

付酬劳方式雇佣了多名大学生做

“枪手”。 通过层层剥削， 实际每个

“枪手 ” 替考酬劳只有 400-500

元。

考前， 他们将考生资料发给中

介， 让 “枪手” 按照性别、 容貌的

相似度等条件与考生一一匹配， 并

持考生信息资料代考。

6人团伙全部获刑

今年 4 月 10 日， 上海警方提

前开展谋划、 周密部署， 抓获了以

罗某、 方某为首的 6 人组织考试作

弊犯罪团伙， 经侦查发现， 该犯罪

团伙雇佣大学生准备于 4 月 11 日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进行 “替考”

犯罪事实属实， 成功在考前阻止了

一起大型考试作弊事件。

近日， 本案经黄浦区人民检察

院起诉在黄浦法院开庭审理。 法院

审理认为， 方某等 6 名被告人在法

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 其

行为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 依法

应予刑事处罚。 因被告人意志以外的

原因未得逞 ， 方某等 6 人系犯罪未

遂， 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因方某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其余被告人均实

际由其雇佣或招揽， 受其实际指使实

行犯罪， 在本案的共同犯罪中居于最

主要的地位且本案的违法所得进入公

司账户后亦由其实际控制及分配， 故

对被告人方某从轻处罚， 对其余被告

人减轻处罚。

据此， 黄浦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

方某有期徒刑 3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4 万元； 被告人童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8 个月， 并处罚金 1.5 万元； 被

告人罗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

月， 并处罚金 1 万元。 被告人余某、

徐某、 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汪百顺

在微信平台上进行化妆

品、 服装、 包包等货品的经济

往来已是常态。 球鞋代理商邱

先生结识了卖名牌球鞋的微商

陈某某， 定下 15 万元的货物，

等来的却是对方手机停机的噩

耗。 近日， 经金山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 陈某某犯诈骗

罪 ， 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6 个

月， 并处罚金 2 万元。

从微商处进货再倒卖

邱先生是做球鞋生意的代

理商， 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

专卖名牌球鞋的微商陈某某，

起初两人并不熟稔， 邱先生和

对方只商谈了一笔 2200 元的

球鞋生意 ， 但到了交货时间

时， 陈某某向对方表示这笔款

型的鞋没有货， 便赔偿了邱先

生 2400 元 ， 这番操作之下 ，

邱先生便开始相信陈某某是一

名 “靠谱” 的代购。

平日里， 陈某某的朋友圈

动态基本上都是关于各类名贵

潮鞋的分享， 有晒广告的， 也

有晒交易记录的， 加上第一次

退款赔偿的往来， 邱先生便和

对方熟稔起来， 继续向陈某某

询问是否有其他款型的球鞋，

诸如 “OW”、 “倒钩 ” 套装

等等， 根据陈某某提供的代购

价格， 邱先生心里估摸自己每

一双转卖出去大概能赚 100 多

元， 还是比较划算的， 于是便

和对方下了总共 15 万元左右

的订单。

“你推荐个担保人给我，

我再把钱转给你”。 由于这批

订单数额比较大， 邱先生担心

意外发生， 便向陈某某提出找

个担保人为其担保， 并查看他

的真实身份证， 陈某某便如邱

先生所说， 向他推荐了另外一

个人的微信号作为担保人， 并

且将自己的身份证也拍照发给

了邱先生。

“你放心好了， 一个月以

内， 我会把鞋全部都发过去，

你记得查收， 清点一下数量。”

就这样， 收到陈某某的承诺，

又手握身份信息和交易担保人

的邱先生便相信了对方， 通过

支付宝和微信陆续将这笔钱款转

给了陈某某。

货款全变成赌资

可足足过了一个月， 邱先生

连货的影子也没见着， 便向对方

询问什么时候能到货， 并要求陈

某某支付逾期费用， 陈先生便劝

说陈某某再等两天， 果断地赔偿

了一笔逾期费作为赔偿， 看到对

方态度陈恳的回应， 邱先生便继

续等下去。

“球鞋目前在海关哪里扣押

着 ， 再等一段时间 ， 很快就能

寄过去。” 没过几天， 邱先生再

次打听自己这批鞋的进展 ， 但

却得到这样的回复 ， 心中无奈

的同时也起了疑心 ， 随后他多

次打电话给陈某某催促对方尽

快处理自己的订单 ， 但听到的

却是手机停机的提示 ， 甚至微

信消息再也不回他了 ， 回过神

来， 意识到自己被骗的邱先生赶

紧来到派出所报案。

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侦

查， 很快锁定了陈某某， 遂将其

传唤至案， 陈某某到案后亦对自

己的诈骗事实供认不讳。

据其交代， 早在一年多前，

陈某某便已做起了代购球鞋的工

作， 主要是通过在朋友圈中发布

广告， 吸引各类人士下单， 自己

再从上家购买球鞋倒卖给客户，

从中赚取差价， 但陈某某一直有

网络赌博的陋习， 自己的积蓄输

掉之后， 便想着通过一笔笔只收

款不发货的操作赚得赌资， 其中

用来骗取买家信任的身份证是无

意间捡到的， 他从未将个人真实

身份暴露出去 ， 甚至其所谓的

“担保人”， 也不过是陈某某单独

申请的另一个账号， 而受害者邱

先生也不过是他诈骗对象的一

员， 甚至有在校学生亦被陈某某

如法炮制骗得钱财。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 被告

人陈某某利用在微信平台发布鞋

子代购广告、 冒充他人身份、 虚

构担保人等手段， 对不特定人员

发布虚假信息， 骗取多名被害人

信任，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

事 实 ， 骗 取 他 人 财 物 共 计

172900 元 ， 数额巨大 ， 其行为

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应当以诈骗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15 万“球鞋”款变赌资
“微商” 因诈骗被判刑 4年6个月

儿子为改善品质卖老宅 母亲念旧情不肯搬
法院兼顾法理情判决驳回儿子诉请


